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賴昱融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所長）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

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294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違規記點1點部分廢棄。

原處分關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日11日8時1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62甲線0公里0

公尺北側其他車道與中正路、東海街交岔路口（下稱上開地

點），因有「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之違規行

為，為後方駕駛車輛之民眾錄影採證後，向基隆市警察局第

二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嗣經舉發機關員警於112年4

月17日製開基警交字第RA7051018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逕行舉發。上訴人於112年5

月15日向被上訴人陳述意見，經被上訴人函請舉發機關查復

後，仍認前開違規屬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

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第63條第1項等規定，於112

年7月5日以北市監基裁字第25-RA705101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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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3千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

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294號判決（下

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

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開單地點

有未依規定車道綠燈時，於外側車道違規左轉之違規情事屬

實，但違規罰單上之違規事由為「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

示行車」，所使用之法條與原判決認知不符，上訴人以原判

決解釋之違規事實與開罰使用法條不符為由，提起上訴等

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駁回部分：

　1.原判決維持原處分裁處罰鍰3千元之部分：

　　經核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關於前開違規事實及

裁處罰鍰3千元之部分，於法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補

充論斷如下：

　  ⑴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車

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3千元以上6千元以下罰鍰，為道

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所明定。復按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規定：「本細則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

第1、2項規定：「（第1項）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第2項）

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表……。」而上開基準表中就違反道交條例第33條

第1項第12款規定而於規範期限內到案聽候裁決之小型車

駕駛人處罰鍰3千元、記違規點數1點（依113年6月30日施

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限於當場舉發之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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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按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固為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但其主要目的

在於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適用法令依

據及其結論本旨，資以判斷其適法性。故行政機關作成之

書面負擔處分如係因對於違規行為事實評價不當，致引據

應適用法規有誤者，倘該基本違規行為事實經正確評價

後，其法效相同，仍不失原處分之同一性，且經原處分機

關變更或更正其事實認定及法據，並未妨礙受處分人救濟

權之行使者，基於訴訟（程序）經濟之利益考量，自當允

許原處分機關在行政法院事實審訴訟程序終結前追補或更

正原處分所據之理由（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16號

及105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參照）。倘書面行政處分所記

載之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已足使受處分之相對人瞭

解該處分之決定（主旨）所由之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

令，且不影響處分之結果者，縱其事實與理由之「記載稍

欠完足」，尚難謂為理由不備或違反行政行為內容之明確

性原則；於此情形，為處分之機關非不得於訴願或事實審

行政法院行政訴訟程序中，就作成行政處分時即已存在、

且不改變行政處分之性質及不妨礙當事人防禦之前提下，

為事實或理由之補充（追補理由），供受理訴願機關或事

實審行政法院調查審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2

號判決參照）。準此，在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不遵使用

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單一違規行為，不論

評價係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或係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行為

態樣，抑或二者均包括，均不影響其違規事實之同一性，

所違反者均係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

　　⑶查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有行駛快速

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違規事實、上訴人具有過失之責

任條件等情，業已論明：觀諸卷附照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

面，可知上開地點分別於車道上以白色箭頭（弧形箭頭）

劃設向左指示轉彎及向右指示轉彎，車道間則劃設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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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有上開地點之GOOGLE MAP照片及檢

舉影片列印畫面在卷可參，足認上訴人事發時駕駛系爭車

輛在指示右轉之外側車道，該車道與指示左轉之內側車道

間繪有雙白實線之禁止變換車道線，又系爭車輛於進入系

爭地點交岔路口後旋即左轉等情，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第188條第1、2項規定，上訴人行駛之車道原

係右轉專用之車道，則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進入交岔路口

後，自應依該車道指示右轉標線所指右轉方向行駛，然上

訴人卻未依指示右轉標線所指方向右轉東海街，而係逕自

左轉中正路，自有違規情事。又依前開照片顯示，系爭車

輛行駛之右轉專用車道，地面上所繪弧形箭頭之右轉指向

標線清晰可辨，上訴人自應注意遵守，且依當時客觀情

狀，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惟上訴人駕車行經該交岔路口

時，卻不依所行駛車道之標線指示右轉，即有應注意、能

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是上訴人於上開時間駕駛系爭車輛

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事實，應堪認定等語

（原判決第3-4頁，本院卷第15-16頁）。經核原判決所為

證據之調查、取捨、事實認定，均已敘明其得心證之理

由，無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再觀之系爭舉發單及原

處分所載之違規事實固為「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

車」，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3條1項12款規定」（原

審卷第37、49頁），然被上訴人既於原審審理中就上訴人

違規行為之屬性於答辯狀中變更為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

第12款之「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並將該狀

寄送予上訴人（原審卷第23、27頁），原審亦將合法通知

兩造開庭並於開庭審理時所認「提示本院卷GOOGLE MAP照

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面，對於系爭地點分別於車道上以白

色箭頭（弧形箭頭）劃設向左指示轉彎及向右指示轉彎，

車道間則劃設有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一情之準備程

序筆錄合法送達予上訴人，有合法通知兩造開庭之送達證

書（原審卷第77、79頁）、準備程序筆錄及送達證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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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卷第109-110、121頁）在卷可憑，顯已踐行對於上訴人

之訴訟程序保障，並未妨礙其救濟權之行使，揆諸前揭說

明，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於行駛快速公路上之

具體違規情節，究係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或係未依標線指

示行車之行為態樣，抑或二者均包括，均屬原處分作成時

已存在之事實，不論評價為何，均不會改變原處分之性質

及所適用之法條，尚無存有原處分對於違規行為事實評價

不當，致引據應適用法規有誤之情形，復因被上訴人於原

審審理中為於法所許之事實及理由之補充，原判決因此維

持原處分，自無認事用法違誤之情形可指。以上，足認原

判決均無所謂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等

情事，是上訴人執前上訴意旨主張，當無可採，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2.原判決命上訴人負擔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之部分：

　　本院審酌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之撤銷（詳後

述），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是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仍應由

上訴人負擔，自屬合理，則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負擔第一審

訴訟費用300元，於法自無違誤，上訴人就此部分上訴，為

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二)廢棄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違規記點1點之部

分）：

　1.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

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

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略以：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

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

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

處分等時點。

　2.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下稱舊法）雖規定：「汽車

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依對行車

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惟113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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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9日修正，於同年6月30日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

定（下稱新法）：「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

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

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新法規定裁罰機關得對違規駕

駛人記違規點數之情形，以經當場舉發者為限，比較舊法對

於記點處分並無舉發方式之限制，新法規定對受處罰者較有

利，故此部分裁罰應適用新法。

　3.準此，依原判決所據本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所認定之事實，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依新法規定不得為違規

記點之處分。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違規

記點1點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

當。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

令，不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就此部分既有上開違背法令

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

分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

於原審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

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

五、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之8

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

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原處分關於記點部

分之撤銷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

由上訴人負擔為合理，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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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賴昱融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所長）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29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違規記點1點部分廢棄。
原處分關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日11日8時1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62甲線0公里0公尺北側其他車道與中正路、東海街交岔路口（下稱上開地點），因有「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之違規行為，為後方駕駛車輛之民眾錄影採證後，向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嗣經舉發機關員警於112年4月17日製開基警交字第RA7051018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逕行舉發。上訴人於112年5月15日向被上訴人陳述意見，經被上訴人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前開違規屬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第63條第1項等規定，於112年7月5日以北市監基裁字第25-RA705101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千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29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開單地點有未依規定車道綠燈時，於外側車道違規左轉之違規情事屬實，但違規罰單上之違規事由為「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所使用之法條與原判決認知不符，上訴人以原判決解釋之違規事實與開罰使用法條不符為由，提起上訴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駁回部分：
　1.原判決維持原處分裁處罰鍰3千元之部分：
　　經核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關於前開違規事實及裁處罰鍰3千元之部分，於法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補充論斷如下：
　  ⑴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車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3千元以上6千元以下罰鍰，為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所明定。復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規定：「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2項規定：「（第1項）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第2項）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而上開基準表中就違反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而於規範期限內到案聽候裁決之小型車駕駛人處罰鍰3千元、記違規點數1點（依113年6月30日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限於當場舉發之事件）。　　　　
  　⑵按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固為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但其主要目的在於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適用法令依據及其結論本旨，資以判斷其適法性。故行政機關作成之書面負擔處分如係因對於違規行為事實評價不當，致引據應適用法規有誤者，倘該基本違規行為事實經正確評價後，其法效相同，仍不失原處分之同一性，且經原處分機關變更或更正其事實認定及法據，並未妨礙受處分人救濟權之行使者，基於訴訟（程序）經濟之利益考量，自當允許原處分機關在行政法院事實審訴訟程序終結前追補或更正原處分所據之理由（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16號及105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參照）。倘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之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已足使受處分之相對人瞭解該處分之決定（主旨）所由之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且不影響處分之結果者，縱其事實與理由之「記載稍欠完足」，尚難謂為理由不備或違反行政行為內容之明確性原則；於此情形，為處分之機關非不得於訴願或事實審行政法院行政訴訟程序中，就作成行政處分時即已存在、且不改變行政處分之性質及不妨礙當事人防禦之前提下，為事實或理由之補充（追補理由），供受理訴願機關或事實審行政法院調查審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2號判決參照）。準此，在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單一違規行為，不論評價係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或係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行為態樣，抑或二者均包括，均不影響其違規事實之同一性，所違反者均係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
　　⑶查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有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違規事實、上訴人具有過失之責任條件等情，業已論明：觀諸卷附照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面，可知上開地點分別於車道上以白色箭頭（弧形箭頭）劃設向左指示轉彎及向右指示轉彎，車道間則劃設有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有上開地點之GOOGLE MAP照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面在卷可參，足認上訴人事發時駕駛系爭車輛在指示右轉之外側車道，該車道與指示左轉之內側車道間繪有雙白實線之禁止變換車道線，又系爭車輛於進入系爭地點交岔路口後旋即左轉等情，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8條第1、2項規定，上訴人行駛之車道原係右轉專用之車道，則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進入交岔路口後，自應依該車道指示右轉標線所指右轉方向行駛，然上訴人卻未依指示右轉標線所指方向右轉東海街，而係逕自左轉中正路，自有違規情事。又依前開照片顯示，系爭車輛行駛之右轉專用車道，地面上所繪弧形箭頭之右轉指向標線清晰可辨，上訴人自應注意遵守，且依當時客觀情狀，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惟上訴人駕車行經該交岔路口時，卻不依所行駛車道之標線指示右轉，即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是上訴人於上開時間駕駛系爭車輛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事實，應堪認定等語（原判決第3-4頁，本院卷第15-16頁）。經核原判決所為證據之調查、取捨、事實認定，均已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無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再觀之系爭舉發單及原處分所載之違規事實固為「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3條1項12款規定」（原審卷第37、49頁），然被上訴人既於原審審理中就上訴人違規行為之屬性於答辯狀中變更為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之「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並將該狀寄送予上訴人（原審卷第23、27頁），原審亦將合法通知兩造開庭並於開庭審理時所認「提示本院卷GOOGLE MAP照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面，對於系爭地點分別於車道上以白色箭頭（弧形箭頭）劃設向左指示轉彎及向右指示轉彎，車道間則劃設有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一情之準備程序筆錄合法送達予上訴人，有合法通知兩造開庭之送達證書（原審卷第77、79頁）、準備程序筆錄及送達證書（原審卷第109-110、121頁）在卷可憑，顯已踐行對於上訴人之訴訟程序保障，並未妨礙其救濟權之行使，揆諸前揭說明，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於行駛快速公路上之具體違規情節，究係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或係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行為態樣，抑或二者均包括，均屬原處分作成時已存在之事實，不論評價為何，均不會改變原處分之性質及所適用之法條，尚無存有原處分對於違規行為事實評價不當，致引據應適用法規有誤之情形，復因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為於法所許之事實及理由之補充，原判決因此維持原處分，自無認事用法違誤之情形可指。以上，足認原判決均無所謂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等情事，是上訴人執前上訴意旨主張，當無可採，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原判決命上訴人負擔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之部分：
　　本院審酌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之撤銷（詳後述），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是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仍應由上訴人負擔，自屬合理，則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負擔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於法自無違誤，上訴人就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二)廢棄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違規記點1點之部分）：
　1.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略以：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2.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下稱舊法）雖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惟113年5月29日修正，於同年6月30日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下稱新法）：「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新法規定裁罰機關得對違規駕駛人記違規點數之情形，以經當場舉發者為限，比較舊法對於記點處分並無舉發方式之限制，新法規定對受處罰者較有利，故此部分裁罰應適用新法。
　3.準此，依原判決所據本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所認定之事實，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依新法規定不得為違規記點之處分。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當。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不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就此部分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於原審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
五、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原處分關於記點部分之撤銷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由上訴人負擔為合理，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賴昱融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所長）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29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違規記點1點部分廢棄。
原處分關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日11日8時1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62甲線0公里0
    公尺北側其他車道與中正路、東海街交岔路口（下稱上開地
    點），因有「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之違規行為
    ，為後方駕駛車輛之民眾錄影採證後，向基隆市警察局第二
    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嗣經舉發機關員警於112年4月
    17日製開基警交字第RA7051018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逕行舉發。上訴人於112年5月
    15日向被上訴人陳述意見，經被上訴人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
    ，仍認前開違規屬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
    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第63條第1項等規定，於112年7
    月5日以北市監基裁字第25-RA705101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
    ）3千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294號判決（下稱原
    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
    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開單地點
    有未依規定車道綠燈時，於外側車道違規左轉之違規情事屬
    實，但違規罰單上之違規事由為「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
    示行車」，所使用之法條與原判決認知不符，上訴人以原判
    決解釋之違規事實與開罰使用法條不符為由，提起上訴等語
    。
四、本院之判斷：
(一)駁回部分：
　1.原判決維持原處分裁處罰鍰3千元之部分：
　　經核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關於前開違規事實及
    裁處罰鍰3千元之部分，於法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補
    充論斷如下：
　  ⑴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車
      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3千元以上6千元以下罰鍰，為道
      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所明定。復按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規定：「本細則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
      第1、2項規定：「（第1項）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第2項）
      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表……。」而上開基準表中就違反道交條例第33條第
      1項第12款規定而於規範期限內到案聽候裁決之小型車駕
      駛人處罰鍰3千元、記違規點數1點（依113年6月30日施行
      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限於當場舉發之事件）。
      　　　　
  　⑵按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固為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但其主要目的
      在於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適用法令依
      據及其結論本旨，資以判斷其適法性。故行政機關作成之
      書面負擔處分如係因對於違規行為事實評價不當，致引據
      應適用法規有誤者，倘該基本違規行為事實經正確評價後
      ，其法效相同，仍不失原處分之同一性，且經原處分機關
      變更或更正其事實認定及法據，並未妨礙受處分人救濟權
      之行使者，基於訴訟（程序）經濟之利益考量，自當允許
      原處分機關在行政法院事實審訴訟程序終結前追補或更正
      原處分所據之理由（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16號及
      105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參照）。倘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
      之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已足使受處分之相對人瞭解
      該處分之決定（主旨）所由之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
      且不影響處分之結果者，縱其事實與理由之「記載稍欠完
      足」，尚難謂為理由不備或違反行政行為內容之明確性原
      則；於此情形，為處分之機關非不得於訴願或事實審行政
      法院行政訴訟程序中，就作成行政處分時即已存在、且不
      改變行政處分之性質及不妨礙當事人防禦之前提下，為事
      實或理由之補充（追補理由），供受理訴願機關或事實審
      行政法院調查審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2號判
      決參照）。準此，在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
      、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單一違規行為，不論評價
      係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或係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行為態樣
      ，抑或二者均包括，均不影響其違規事實之同一性，所違
      反者均係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
　　⑶查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有行駛快速
      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違規事實、上訴人具有過失之責
      任條件等情，業已論明：觀諸卷附照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
      面，可知上開地點分別於車道上以白色箭頭（弧形箭頭）
      劃設向左指示轉彎及向右指示轉彎，車道間則劃設有禁止
      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有上開地點之GOOGLE MAP照片及檢
      舉影片列印畫面在卷可參，足認上訴人事發時駕駛系爭車
      輛在指示右轉之外側車道，該車道與指示左轉之內側車道
      間繪有雙白實線之禁止變換車道線，又系爭車輛於進入系
      爭地點交岔路口後旋即左轉等情，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第188條第1、2項規定，上訴人行駛之車道原
      係右轉專用之車道，則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進入交岔路口
      後，自應依該車道指示右轉標線所指右轉方向行駛，然上
      訴人卻未依指示右轉標線所指方向右轉東海街，而係逕自
      左轉中正路，自有違規情事。又依前開照片顯示，系爭車
      輛行駛之右轉專用車道，地面上所繪弧形箭頭之右轉指向
      標線清晰可辨，上訴人自應注意遵守，且依當時客觀情狀
      ，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惟上訴人駕車行經該交岔路口時
      ，卻不依所行駛車道之標線指示右轉，即有應注意、能注
      意而未注意之過失。是上訴人於上開時間駕駛系爭車輛行
      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事實，應堪認定等語（原
      判決第3-4頁，本院卷第15-16頁）。經核原判決所為證據
      之調查、取捨、事實認定，均已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無
      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再觀之系爭舉發單及原處分所
      載之違規事實固為「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
      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3條1項12款規定」（原審卷第3
      7、49頁），然被上訴人既於原審審理中就上訴人違規行
      為之屬性於答辯狀中變更為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
      之「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並將該狀寄送予
      上訴人（原審卷第23、27頁），原審亦將合法通知兩造開
      庭並於開庭審理時所認「提示本院卷GOOGLE MAP照片及檢
      舉影片列印畫面，對於系爭地點分別於車道上以白色箭頭
      （弧形箭頭）劃設向左指示轉彎及向右指示轉彎，車道間
      則劃設有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一情之準備程序筆錄
      合法送達予上訴人，有合法通知兩造開庭之送達證書（原
      審卷第77、79頁）、準備程序筆錄及送達證書（原審卷第
      109-110、121頁）在卷可憑，顯已踐行對於上訴人之訴訟
      程序保障，並未妨礙其救濟權之行使，揆諸前揭說明，上
      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於行駛快速公路上之具體違
      規情節，究係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或係未依標線指示行車
      之行為態樣，抑或二者均包括，均屬原處分作成時已存在
      之事實，不論評價為何，均不會改變原處分之性質及所適
      用之法條，尚無存有原處分對於違規行為事實評價不當，
      致引據應適用法規有誤之情形，復因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
      中為於法所許之事實及理由之補充，原判決因此維持原處
      分，自無認事用法違誤之情形可指。以上，足認原判決均
      無所謂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等情事，
      是上訴人執前上訴意旨主張，當無可採，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2.原判決命上訴人負擔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之部分：
　　本院審酌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之撤銷（詳後述）
    ，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是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仍應由上訴
    人負擔，自屬合理，則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負擔第一審訴訟
    費用300元，於法自無違誤，上訴人就此部分上訴，為無理
    由，應併予駁回。　　
(二)廢棄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違規記點1點之部分）
    ：
　1.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
    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
    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略以：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
    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
    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
    處分等時點。
　2.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下稱舊法）雖規定：「汽車
    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依對行車
    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惟113年5
    月29日修正，於同年6月30日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
    定（下稱新法）：「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
    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
    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新法規定裁罰機關得對違規駕
    駛人記違規點數之情形，以經當場舉發者為限，比較舊法對
    於記點處分並無舉發方式之限制，新法規定對受處罰者較有
    利，故此部分裁罰應適用新法。
　3.準此，依原判決所據本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所認定之事實，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依新法規定不得為違規
    記點之處分。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違規
    記點1點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當
    。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
    ，不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就此部分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事
    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
    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於
    原審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
    違規記點1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
五、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之8
    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
    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原處分關於記點部
    分之撤銷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
    由上訴人負擔為合理，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賴昱融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所長）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29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違規記點1點部分廢棄。
原處分關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日11日8時1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62甲線0公里0公尺北側其他車道與中正路、東海街交岔路口（下稱上開地點），因有「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之違規行為，為後方駕駛車輛之民眾錄影採證後，向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嗣經舉發機關員警於112年4月17日製開基警交字第RA7051018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逕行舉發。上訴人於112年5月15日向被上訴人陳述意見，經被上訴人函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前開違規屬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第63條第1項等規定，於112年7月5日以北市監基裁字第25-RA705101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千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29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開單地點有未依規定車道綠燈時，於外側車道違規左轉之違規情事屬實，但違規罰單上之違規事由為「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所使用之法條與原判決認知不符，上訴人以原判決解釋之違規事實與開罰使用法條不符為由，提起上訴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駁回部分：
　1.原判決維持原處分裁處罰鍰3千元之部分：
　　經核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關於前開違規事實及裁處罰鍰3千元之部分，於法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補充論斷如下：
　  ⑴按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車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3千元以上6千元以下罰鍰，為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所明定。復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規定：「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2項規定：「（第1項）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第2項）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而上開基準表中就違反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而於規範期限內到案聽候裁決之小型車駕駛人處罰鍰3千元、記違規點數1點（依113年6月30日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限於當場舉發之事件）。　　　　
  　⑵按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固為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但其主要目的在於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適用法令依據及其結論本旨，資以判斷其適法性。故行政機關作成之書面負擔處分如係因對於違規行為事實評價不當，致引據應適用法規有誤者，倘該基本違規行為事實經正確評價後，其法效相同，仍不失原處分之同一性，且經原處分機關變更或更正其事實認定及法據，並未妨礙受處分人救濟權之行使者，基於訴訟（程序）經濟之利益考量，自當允許原處分機關在行政法院事實審訴訟程序終結前追補或更正原處分所據之理由（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16號及105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參照）。倘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之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已足使受處分之相對人瞭解該處分之決定（主旨）所由之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且不影響處分之結果者，縱其事實與理由之「記載稍欠完足」，尚難謂為理由不備或違反行政行為內容之明確性原則；於此情形，為處分之機關非不得於訴願或事實審行政法院行政訴訟程序中，就作成行政處分時即已存在、且不改變行政處分之性質及不妨礙當事人防禦之前提下，為事實或理由之補充（追補理由），供受理訴願機關或事實審行政法院調查審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32號判決參照）。準此，在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單一違規行為，不論評價係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或係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行為態樣，抑或二者均包括，均不影響其違規事實之同一性，所違反者均係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
　　⑶查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有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違規事實、上訴人具有過失之責任條件等情，業已論明：觀諸卷附照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面，可知上開地點分別於車道上以白色箭頭（弧形箭頭）劃設向左指示轉彎及向右指示轉彎，車道間則劃設有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有上開地點之GOOGLE MAP照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面在卷可參，足認上訴人事發時駕駛系爭車輛在指示右轉之外側車道，該車道與指示左轉之內側車道間繪有雙白實線之禁止變換車道線，又系爭車輛於進入系爭地點交岔路口後旋即左轉等情，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8條第1、2項規定，上訴人行駛之車道原係右轉專用之車道，則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進入交岔路口後，自應依該車道指示右轉標線所指右轉方向行駛，然上訴人卻未依指示右轉標線所指方向右轉東海街，而係逕自左轉中正路，自有違規情事。又依前開照片顯示，系爭車輛行駛之右轉專用車道，地面上所繪弧形箭頭之右轉指向標線清晰可辨，上訴人自應注意遵守，且依當時客觀情狀，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惟上訴人駕車行經該交岔路口時，卻不依所行駛車道之標線指示右轉，即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是上訴人於上開時間駕駛系爭車輛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事實，應堪認定等語（原判決第3-4頁，本院卷第15-16頁）。經核原判決所為證據之調查、取捨、事實認定，均已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無違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再觀之系爭舉發單及原處分所載之違規事實固為「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號誌指示行車」，違反法條為「道交條例第33條1項12款規定」（原審卷第37、49頁），然被上訴人既於原審審理中就上訴人違規行為之屬性於答辯狀中變更為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2款之「行駛快速公路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並將該狀寄送予上訴人（原審卷第23、27頁），原審亦將合法通知兩造開庭並於開庭審理時所認「提示本院卷GOOGLE MAP照片及檢舉影片列印畫面，對於系爭地點分別於車道上以白色箭頭（弧形箭頭）劃設向左指示轉彎及向右指示轉彎，車道間則劃設有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一情之準備程序筆錄合法送達予上訴人，有合法通知兩造開庭之送達證書（原審卷第77、79頁）、準備程序筆錄及送達證書（原審卷第109-110、121頁）在卷可憑，顯已踐行對於上訴人之訴訟程序保障，並未妨礙其救濟權之行使，揆諸前揭說明，上訴人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於行駛快速公路上之具體違規情節，究係未依號誌指示行車，或係未依標線指示行車之行為態樣，抑或二者均包括，均屬原處分作成時已存在之事實，不論評價為何，均不會改變原處分之性質及所適用之法條，尚無存有原處分對於違規行為事實評價不當，致引據應適用法規有誤之情形，復因被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為於法所許之事實及理由之補充，原判決因此維持原處分，自無認事用法違誤之情形可指。以上，足認原判決均無所謂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等情事，是上訴人執前上訴意旨主張，當無可採，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原判決命上訴人負擔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之部分：
　　本院審酌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之撤銷（詳後述），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是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仍應由上訴人負擔，自屬合理，則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負擔第一審訴訟費用300元，於法自無違誤，上訴人就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二)廢棄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違規記點1點之部分）：
　1.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略以：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2.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下稱舊法）雖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惟113年5月29日修正，於同年6月30日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下稱新法）：「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新法規定裁罰機關得對違規駕駛人記違規點數之情形，以經當場舉發者為限，比較舊法對於記點處分並無舉發方式之限制，新法規定對受處罰者較有利，故此部分裁罰應適用新法。
　3.準此，依原判決所據本件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所認定之事實，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依新法規定不得為違規記點之處分。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當。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不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就此部分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於原審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違規記點1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
五、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原處分關於記點部分之撤銷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由上訴人負擔為合理，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